  2015年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
面试答辩通知
各位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：
一、答辩时间：2015年4月29日13:00正式开始，请各位参加答辩人员于12:30前到达正则楼7楼会议室进行抽签，各组联络员负责将答辩顺序报送给本组组长。
二、答辩地点和联络员：①理工组：正则楼5楼会议室，联络员：戴宁（13775339507）；②文管组：正则楼6楼会议室，联络员：童云（13952874262）。
三、面试答辩安排（5分钟/人）
1．申报人员答辩前根据“个人汇报提纲”做好充分准备，答辩时按“个人汇报提纲”汇报个人情况。汇报要求抓住重点，简明扼要，可附材料（时间不超过1分钟）。
2．主答辩专家针对申报人员教育教学、专业实践、科研等方面提出1～2个问题，申报人员按要求应答（时间不超过4分钟）。
3．每人答辩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，逾时将谢绝发言（每组联络员负责计时）。
4．综合申报人员的知识层面、学术水平、研究能力、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的思路、组织协调能力、发展潜力以及是否符合资格条件等，主答辩专家结合其他答辩专家的意见形成书面评价意见后，填入《面试答辩表》上除“学校审核意见”以外的相应栏目。 

四、个人汇报提纲（1分钟/人，仅供参考）
1．基本状况：主要学历和经历（指大专以上学历和专业技术工作经历），现专业技术职务及任职时间，担任党政职务工作情况，参加学术团体及任职情况，申报专业技术职务名称等。
2．思想政治表现：包括思想素质，职业道德，工作态度，工作责任心，奉献精神，教书育人，团结协作精神，集体主义观念，担任社会工作等方面的表现等。
3．任现职以来的教育教学工作：（1）班主任、辅导员或管理工作；（2）教学工作量完成情况；（3）教学获奖或完成课题、项目情况等（教学竞赛，优秀教学成果，担任校级教学团队、品牌或特色专业、精品或双语教学示范课程，主持校级教改课题）。
4．任现职以来的科研工作：（1）承担科研项目的名称，起止时间，本人角色，鉴定情况；（2）主要代表论文论著名称，何时何出版社或刊物出版与发表，独立或合作完成情况。
5．任现职以来专业实践情况：（1）参加社会实践活动；（2）指导学生专业技能和创新创业情况；（3）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；（4）主持企事业单位横向课题情况；（5）高师教师研究基础教育情况；（6）参与市厅级科研、科研成果市厅级获奖、发明专利情况等。
6．任现职以来的教学、科研及其他获奖情况。
7．任现职以来参加培训进修情况：包括培训进修时间、内容、国别、单位、结果等。
五、联系人：人事处师资科孙松，联系电话：84426955  15189188820。
校人事处
2015年4月24日
